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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　　本标准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。

本标准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、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鲁庆、张建忠、王月英、朱林才、郭春玲、孙伟、杜海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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蒽　　　　油

１　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蒽油的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以及包装、标志、运输、贮存、安全要求等内容。

本标准适用于高温煤焦油蒸馏所制得的蒽油馏分。

２　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ＧＢ１９０　危险货物包装标志

ＧＢ／Ｔ１９９９　焦化油类产品取样方法

ＧＢ／Ｔ２２８１　焦化油类产品密度试验方法

ＧＢ／Ｔ２２８８　焦化产品水分测定方法

ＧＢ／Ｔ８１７０　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

ＧＢ／Ｔ９９７７　焦化产品术语

ＧＢ／Ｔ１８２５５　焦化粘油类产品馏程的测定

ＧＢ／Ｔ１８５８９　焦化产品蒸馏试验的气压补正方法

ＧＢ／Ｔ２４２０９　洗油黏度的测定方法

３　术语和定义

ＧＢ／Ｔ９９７７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。

４　技术要求

４．１　蒽油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的规定。

表１　蒽油的技术指标

项　　目 要　　求

密度（２０℃）／（ｇ／ｃｍ
３） １．０８０～１．１８０

馏程（１０１．３２５ｋＰａ）

　３００℃前馏出量（质量分数）／％ ≤

　３６０℃前馏出量（质量分数）／％ ≥

１０．０

５０．０

黏度（犈８０） ≤ ２．０

水分（质量分数）／％ ≤ １．５

４．２　表１中所规定的水分指标，不作为质量指标，仅作为贸易结算时的计价因素。

４．３　需方对表１中的产品质量指标另有要求时，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。

５　试验方法

５．１　密度的测定

按照ＧＢ／Ｔ２２８１规定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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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．２　馏程的测定

按照ＧＢ／Ｔ１８２５５规定进行，气压补正按照ＧＢ／Ｔ１８５８９规定进行。

５．３　黏度的测定

按照ＧＢ／Ｔ２４２０９规定进行，测定温度为８０℃。

５．４　水分的测定

按照ＧＢ／Ｔ２２８８规定进行。

６　检验规则

６．１　蒽油的质量检验由供方的质量监督检验部门进行，需方有权按本标准对收到的蒽油进行质量

验收。

６．２　试样的采取按ＧＢ／Ｔ１９９９中的规定进行。

６．３　产品以批为单位进行检验，以每次的产品发运量确定为一个检验批。

６．４　检验结果中如果有一项指标（除水分外）不符合本标准的要求，应重新采取试样对该不符合项进行

复验，复验结果仍然不符合本标准的指标要求时，则整批产品判为不合格。

６．５　数值修约按照ＧＢ／Ｔ８１７０规定进行。

６．６　若发生质量争议时，应在收到货物３０日内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或通过仲裁解决。

７　包装、标志、运输、贮存和质量证明书

７．１　产品应装入洁净、干燥的罐车中，由供方将罐车口严加密封后发给需方。每批出厂的产品须附有

产品合格证。

７．２　产品属“有毒品”，包装容器上须有危险化学品标志，标志须符合ＧＢ１９０的有关规定。包装容器

上的标识应明显、牢固。

７．３　产品属于“有毒品”，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要防止泄漏，远离火种、热源。

７．４　每批出厂产品应附有一定格式的质量证明书，其内容包括：生产厂名称、厂址、产品名称、总质量、

净质量、车号、批号或生产日期、商标、本标准编号等。

７．５　生产企业须提供本产品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（ＭＳＤＳ）和安全标签。

８　安全注意事项

８．１　本品属“有毒品”，作业人员在操作时必须穿戴防护用品。

８．２　本品失火需用沙土、泡沫、二氧化碳灭火。

８．３　本品一旦泄露会对环境造成影响，应识别其环境影响，并加以控制。

８．４　泄漏至环境中的本品要采取适当措施加以回收利用，无法回收时须进行无害化处理。

２

犌犅／犜２４２１１—２００９




